
新北市發展遲緩兒童性別比例差異改善計畫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兒童托育科 

「兒童福利法」於民國(以下同)62 年立法通過，開啟社會福利立法先河，在所

有福利法規中兒童福利立法最早，但以法律內容觀之其宣示意味濃厚，未能有效改

善與保障兒童福利與權益。100 年修正「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名稱為「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將原有 75 條法條擴充為 118 條，至此對兒童及少年的保護

更加完備，相關福利制度與規章亦更加周延。爾後在 103 年 6 月 4 日公布「兒童權

利公約施行法」，係將權利公約國內法化，強化我國兒少權益保障與國際接軌，依據

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政府需要推動法規檢視、國家報告、教育宣導等工作。因此

除了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對兒少的保護及權益的維護外，兒童權利公約施

行法規範各級政府機關必需採取立法或行政措施，避免兒少權利受到不法侵害，並

積極促進兒童及少年權利之實現，以全面落實兒少權利之保障。 

有關發展遲緩兒童的照顧與教育相關法規主要有：兒童權利公約第 24 條「締

約國確認兒童有權享有最高可達水準之健康與促進疾病治療以及恢復健康之權利。

締約國應努力確保所有兒童享有健康照護服務之權利不遭受剝奪。」兒童及少年福

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4 條「政府及公私立機構、團體應協助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

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維護兒童及少年健康，促進其身心健全發展，

對於需要保護、救助、輔導、治療、早期療育、身心障礙重建及其他特殊協助之兒

童及少年，應提供所需服務及措施。」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23 條「直

轄市、縣(市)政府，應建立整合性服務機制，並鼓勵、輔導、委託民間或自行辦理下

列兒童及少年福利措施．．．二、建立發展遲緩兒童早期通報系統，並提供早期療

育服務。．．． 」同法第 31 條 「政府應建立 6 歲以下兒童發展之評估機制，對

發展遲緩兒童，應按其需要，給予早期療育、醫療、就學及家庭支持方面之特殊照

顧。．．．第一項早期療育所需之篩檢、通報、評估、治療、教育等各項服務之銜

接及協調機制，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衛生、教育主管機關規劃辦理。」幼兒教育及

照顧法第 13 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相關法律規定，對接受教保服務之

身心障礙幼兒，主動提供專業團隊，加強早期療育及學前特殊教育相關服務，並依

相關規定補助其費用。」特殊教育法第 23 條「身心障礙教育之實施，各級主管機

關應依專業評估之結果，結合醫療相關資源，對身心障礙學生進行有關復健、訓練

治療。為推展身心障礙兒童之早期療育，其特殊教育之實施，應自 2 歲開始。」新

北市政府各單位主要依據上開法律規範，辦理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兒童各項服務及

補助。 

一、性別統計分析 

(一) 近 5 年(100 年至 105 年)全國發展遲緩兒童通報個案數新北市占最多 

每年透過發展篩檢、評估鑑定、接觸幼童或主要照顧者通報疑似或確診發展遲

緩個案，新北市歷年來通報個案數全國最多，如 100 年新北市發展遲緩兒童通報數

2,065 人，占全國總通報人數 1 萬 5,848 人之 13.03%；101 年新北市發展遲緩兒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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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數 2,345 人，占全國總通報人數 1 萬 7,324 人之 13.54%；102 年新北市發展遲緩兒

童通報數 2,825 人，占全國總通報人數 1 萬 8,197 人之 15.52%；103 年新北市發展遲

緩兒童通報數 3,084 人，占全國總通報人數 2 萬 420 人之 15.10%；104 年新北市發展

遲緩兒童通報數 4,174 人，占全國總通報人數 2 萬 658 人之 20.21%；105 年新北市發

展遲緩兒童通報數 3,779 人，占全國總通報人數 2 萬 1,749 人之 17.38%(詳圖一)。 
 

 

圖一 100 至 105 年全國發展遲緩兒童通報個案數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整理。 
 

(二) 新北市發展遲緩兒童服務個案占其 0-6 歲人口比率全國最高 

1. 截至 106 年 6 月底止新北市發展遲緩兒童服務個案數 1 萬 1,595 人，占新北市 0-6

歲人口數 5.73%；臺北市發展遲緩兒童服務個案數 3,031 人，占臺北市 0-6 歲人口

數 1.74%，桃園市發展遲緩兒童服務個案數 1,303人，占桃園市 0-6歲人口數 0.96%；

臺中市發展遲緩兒童服務個案數 3,676 人，占臺中市 0-6 歲人口數 2.18%；臺南市

發展遲緩兒童服務個案數 2,806 人，占臺南市 0-6 歲人口數 2.95%；高雄市發展遲

緩兒童服務個案數 3,078 人，占高雄市 0-6 歲人口數 2.27%；臺灣省發展遲緩兒童

服務個案數 7,275 人，占臺灣省 0-6 歲人口數 2.09%；福建省發展遲緩兒童服務個

案數 240 人，占福建省 0-6 歲人口數 3.18%(詳表一)。 

2. 新北市對於通報之個案提供全方面之家庭服務，如諮詢服務、篩檢服務、陪同兒

童及家屬至醫院評估鑑定、轉介及擬定個別化家庭服務計畫、親職教育等，並根

據個案需求提供相關服務與資源媒合，增強其身心發展及家庭功能。依兒童情形

及家庭需求將個案分為 A、B、C、D 等 4 級，提供個案管理、療育復健、篩檢培

力及巡迴輔導、特教服務、療育補助等。因此，新北市除有全國最多的通報個案

外，服務個案數及占 0-6 歲人口比率也最高。 

3. 新北市發展遲緩兒童個案比率全國最高，除因新北市兒童人口數為全國最多外，

主要的原因是為了能早期發現早期介入治療，新北市透過各種管道，如衛生所普

新北市 臺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臺灣省 福建省 

105年 3,779 2,103 2,355 2,754 1,712 1,819 7,127 100

104年 4,174 1,975 1,735 2,450 1,640 1,780 6,797 107

103年 3,084 1,803 1,622 2,207 1,909 1,613 8,095 87

102年 2,825 1,609 1,409 2,028 1,721 1,528 6,958 119

101年 2,345 1,360 1,680 1,686 1,066 1,562 7,496 129

100年 2,065 1,810 1,317 1,571 838 1,520 6,650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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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院外評估、辦理篩檢活動、線上篩檢、幼兒園及公私立托嬰中心篩檢等方式

發掘個案。因此，個案的發展篩檢、評估及通報工作的普遍與落實也有相關。 
 

表一 106 年 6 月全國發展遲緩兒童個案數及占 0-6 歲人口比率 

縣市別 
0-6 歲人口數 發展遲緩兒童個案數 個案數占 0-6 歲人口比率 

合  計 男 女 合 計 男 女 合 計 男 女 

新北市 202,224 104,425 97,799 11,595 8,126 3,469 5.73% 7.78% 3.55% 

臺北市 173,955 89,630 84,325 3,031 2,108 923 1.74% 2.35% 1.09% 

桃園市 135,353 70,156 65,197 1,303 851 452 0.96% 1.21% 0.69% 

臺中市 168,942 87,639 81,303 3,676 2,517 1,159 2.18% 2.87% 1.43% 

臺南市 95,268 49,330 45,938 2,806 1,922 884 2.95% 3.90% 1.92% 

高雄市 135,679 70,227 65,452 3,078 2,097 981 2.27% 2.99% 1.50% 

臺灣省 347,295 180,330 166,965 7,275 4,932 2,343 2.09% 2.73% 1.40% 

福建省 7,536 3,919 3,617 240 179 61 3.18% 4.57% 1.69% 

合  計 1,266,252 655,656 610,596 33,004 22,732 10,272 2.61% 3.47% 1.68%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整理。 
 

(三) 新北市和全國發展遲緩兒童個案數男女性別比率一致 

截至 106 年 6 月底止新北市發展遲緩兒童服務個案數男 8,126 人(70.08%)、女

3,469 人(29.92%)，合計 1 萬 1,595 人；臺北市發展遲緩兒童服務個案數男 2,108 人

(69.55%)、女 923 人(30.45%)，合計 3,031 人；桃園市發展遲緩兒童服務個案數男 851

人(65.31%)、女 452 人(34.69%)，合計 1,303 人；臺中市發展遲緩兒童服務個案數男

2,517 人(68.47%)、女 1,159 人(31.53%)，合計 3,676 人；臺南市發展遲緩兒童服務個

案數男 1,922 人(68.50%)、女 884 人(31.50%)，合計 2,806 人；高雄市發展遲緩兒童

服務個案數男 2,097 人(68.13%)、女 981 人(31.87%)，合計 3,078 人；臺灣省發展遲

緩兒童服務個案數男 4,932 人(67.79%)、女 2,343 人(32.21%)，合計 7,275 人；福建省

發展遲緩兒童服務個案數男 179 人(74.58%)、女 61 人(25.42%)，合計 240 人。由以

上數據顯示，各縣市發展遲緩兒童男女性別比率皆相近，平均為男性 68.88%、女性

31.12%(詳表二)。新北市和全國發展遲緩兒童個案數男女性別比率雖然一致，但明顯

可見其男女性別與一般男女性別比率之差距。    
 

表二 106 年 6 月全國發展遲緩兒童個案數男女比率 

地   區 
發展遲緩兒童個案數 

合 計 男 女 

新北市 11,595 8,126 (70.08%) 3,469 (29.92%) 

臺北市 3,031 2,108 (69.55%) 923 (30.45%) 

桃園市 1,303 851 (65.31%) 452 (34.69%) 

臺中市 3,676 2,517 (68.47%) 1,159 (31.53%) 

臺南市 2,806 1,922 (68.50%) 884 (31.50%) 

高雄市 3,078 2,097 (68.13%) 981 (31.87%) 

臺灣省 7,275 4,932 (67.79%) 2,343 (32.21%) 

福建省 240 179 (74.58%) 61 (25.42%) 

合  計 33,004 22,732 (68.88%) 10,272 (31.12%)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整理。 

(四) 全國發展遲緩兒童男女性別比約為 7：3 

如上述幾個統計數據發現發展遲緩兒童男女性別比差異甚大，歸納造成此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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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說明如下： 

1. 不同發展遲緩類型有男女發生率性別差異 

(1) 構音障礙：是發展中兒童常見的障礙之一，學齡前及學齡兒童約有 10％有構音

障礙的問題。一般而言，構音障礙男女之發生率為 1.8~2.9：1。 

(2) 自閉症：先天性腦部功能損傷而導致的發展障礙，其成因目前醫學上尚無定論，

其發生率因研究診斷標準及地域不同而有差別，大約是萬分之四至萬分之十五

不等，男女患者比例約為 5：1。以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 105 年 10 月 20 日統

計資料顯示105年國中小特殊教育身心障礙學生人數，自閉症男生為7,825人，

女生為 1,143 人，男女性別比 87.25：12.75，約為 6.8：1；另同一統計之 94 年

資料顯示男女性別比甚至高達 8：1。 

(3) 智能障礙：依據國外資料顯示，每 100 人當中，約有 1 人患有智能障礙，其

中約 85%屬輕度智障、10%屬中度智障，其餘則屬嚴重至極嚴重智障。美國

DSM-IV 估計智能障礙的盛行率約為 1%，男女發生率為 3：2。 

(4)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過動症是兒童心理衛生門診最常見的疾病之一，其盛行率

約為 3~7%(因流行病學研究差異頗大，盛行率報告從 1~20%之間皆有)，以男

童較為常見，男女的發生率約為 3~5：1。 

(5) 學習障礙：依據中華民國學習障礙協會的資料顯示，學習障礙人口發生率約為

3~5%，男女的發生比例是 8：1。 

2. 我國男女性別出生差異：人口學家認為新生兒正常的男女人口比約為 1.05：1，然

我國新生兒男女比 103 年為 1.08：1；104 年為 1.07：1；105 年 9 月為 1.06：1。

新北市新生兒男女比 103 年為 1.06：1；104 年為 1.06：1；105 年 9 月為 1.07：1。

因出生時男性高於正常性別比例，故男童人數多於女童。 

3. 對性別特質的刻板印象可能影響察覺發展遲緩之敏感度：由於社會對男女性別特

質有不同的刻板，對於話少、文靜特質的女童而言，家長可能認為尚屬正常而忽

略了其發展遲緩的徵兆；而同樣的特質若在男童身上，家長可能覺得較為異常而

覺察其發展上的問題。 

4. 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可能影響家長對男女幼童的通報率：傳統重男輕女的觀念下，

家長較關注男童發展，較願意投注資源給予男童治療及學習。而較多男童接受篩

檢及發現發展遲緩的可能性增加，也可能與傳統觀念有關。 

(五) 新北市部分行政區發展遲緩在案人數男女比率無差異 

新北市發展遲緩在案人數占 0~6歲人口數 5.73%(詳表一)，其中坪林區、雙溪區、

石門區及烏來區男童及女童人數較相當(詳表三及表四)，故性別比率差異較小；但也

有在偏遠地區的深坑、石碇、平溪、八里、瑞芳、萬里、貢寮及三芝等 8 區其發展

遲緩在案人數男女比為 7：3，故新北市各區發展遲緩在案人數男女比率無都會及偏

遠地區上差異，主要端視各區發展篩檢、通報及個案服務的落實影響，但因偏遠地

區療育資源較為不足，又對於幼兒發展篩檢及性別平等概念較薄弱，有必要針對上

述 8 區加強女性幼童發展篩檢，以降低女性幼童因未被及早發現，喪失及早療育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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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截至 106 年 6 月底止新北市各區發展遲緩兒童男女比率 

行政區 男 男(比率) 女 女(比率) 合計 

中  和 835  69.99% 358  30.01% 1,193  

新  店 624  69.18% 278  30.82% 902  

深  坑 51  67.11% 25  32.89% 76  

石  碇 16  69.57% 7  30.43% 23  

平  溪 6  85.71% 1  14.29% 7  

坪  林 8  53.33% 7  46.67% 15  

蘆  洲 350  69.17% 156  30.83% 506  

板  橋 1,178  68.29% 547  31.71% 1,725  

五  股 142  68.27% 66  31.73% 208  

八  里 86  69.35% 38  30.65% 124  

瑞  芳 65  65.00% 35  35.00% 100  

金  山 34  65.38% 18  34.62% 52  

萬  里 32  72.73% 12  27.27% 44  

土  城 467  73.54% 168  26.46% 635  

鶯  歌 203  70.00% 87  30.00% 290  

三  峽 312  69.80% 135  30.20% 447  

貢  寮 23  71.88% 9  28.13% 32  

雙  溪 9  56.25% 7  43.75% 16  

三  重 713  70.87% 293  29.13% 1,006  

淡  水 302  73.84% 107  26.16% 409  

三  芝 35  68.63% 16  31.37% 51  

石  門 7  58.33% 5  41.67% 12  

永  和 352  70.97% 144  29.03% 496  

樹  林 395  70.41% 166  29.59% 561  

烏  來 12  50.00% 12  50.00% 24  

泰  山 139  66.83% 69  33.17% 208  

林  口 170  68.55% 78  31.45% 248  

新  莊 842  71.60% 334  28.40% 1,176  

汐  止 446  70.68% 185  29.32% 631  

外縣市+外籍 272 71.96% 106 28.04% 378 

合  計 8,126 70.08% 3,469 29.92% 11,595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整理。 
 

表四 截至 106 年 6 月底止新北市各區發展遲緩兒童占 0~6 歲人口數及男女比率 

行政區 個案數 個案(男) 
占0~6歲
男性人口
數比率 

個案(女) 
占0~6歲
女性人口
數比率 

0~6 歲
人口數 

0~6 歲人
口數(男) 

0~6 歲人
口數(女) 

中  和 1,193  835  7.1% 358  3.3% 22,608  11,804  10,804  

新  店 902  624  8.4% 278  4.0% 14,394  7,410  6,984  

深  坑 76  51  9.8% 25  5.3% 995  521  474  

石  碇 23  16  11.1% 7  5.5% 271  144  127  

平  溪 7  6  8.3% 1  1.6% 133  72  61  

坪  林 15  8  6.0% 7  5.6% 259  134  125  

蘆  洲 506  350  5.4% 156  2.7% 12,363  6,503  5,860  

板  橋 1,725  1,178  6.6% 547  3.3% 34,471  17,730  16,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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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截至 106 年 6 月底止新北市各區發展遲緩兒童占 0~6 歲人口數及男女比率(續) 

行政區 個案數 個案(男) 
占0~6歲
男性人口
數比率 

個案(女) 
占0~6歲
女性人口
數比率 

0~6 歲
人口數 

0~6 歲人
口數(男) 

0~6 歲人
口數(女) 

五  股 208  142  5.3% 66  2.8% 4,995  2,665  2,330  

八  里 124  86  7.2% 38  3.6% 2,242  1,192  1,050  

瑞  芳 100  65  6.9% 35  3.6% 1,910  948  962  

金  山 52  34  6.0% 18  3.6% 1,071  564  507  

萬  里 44  32  5.7% 12  2.3% 1,086  557  529  

土  城 635  467  6.4% 168  2.5% 14,077  7,245  6,832  

鶯  歌 290  203  7.4% 87  3.3% 5,360  2,761  2,599  

三  峽 447  312  7.6% 135  3.6% 7,851  4,089  3,762  

貢  寮 32  23  10.3% 9  4.5% 422  224  198  

雙  溪 16  9  5.1% 7  4.3% 339  175  164  

三  重 1,006  713  6.4% 293  2.8% 21,569  11,142  10,427  

淡  水 409  302  6.2% 107  2.4% 9,440  4,902  4,538  

三  芝 51  35  7.2% 16  3.3% 972  489  483  

石  門 12  7  2.3% 5  1.7% 605  306  299  

永  和 496  352  6.1% 144  2.6% 11,321  5,794  5,527  

樹  林 561  395  6.1% 166  2.8% 12,394  6,466  5,928  

烏  來 24  12  4.9% 12  5.3% 474  246  228  

泰  山 208  139  4.9% 69  2.6% 5,488  2,840  2,648  

林  口 248  170  3.7% 78  1.8% 8,853  4,549  4,304  

新  莊 1,176  842  6.1% 334  2.5% 26,991  13,777  13,214  

汐  止 631  446  8.9% 185  3.9% 9,834  5,037  4,797  

合  計 11,217  8,126  6.5% 3,363  3.0% 232,788  120,286  112,502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整理。 

(六) 新北市偏遠地區特質與發展遲緩兒童相關性 

偏遠地區除大眾運輸工具較為缺乏，交通不便外，通常亦伴隨如下問題： 

1. 醫療資源缺乏：深坑、石碇、平溪、八里、瑞芳、萬里、貢寮及三芝等 8 區目前

並無兒童發展評估鑑定醫院，且無早期療育醫療院所，上述地區對於發展遲緩兒

童係以院外評估、社區定點或到宅療育方式提供服務。 

2. 經濟弱勢：以 106 年 6 月低收及中低入戶人數資料顯示，新北市低收及中低入戶

人數占總人口數 1.75%，惟石碇(2.03%)、平溪(4.98%)、八里(2.21%)、瑞芳(3.87%)、

萬里(3.03%)、貢寮(3.48%)及三芝(2.45%)等 7 區之低收及中低入戶人數皆高於平

均數(詳表五)，僅深坑區 1.44%低於平均值。 

因此，上開地區除發展遲緩兒童男女比率差異外，亦有必要關注其經濟議題，

透過經濟協助及加強女童發展篩檢，以降低發展遲緩兒童男女比率差異。 

表五 截至 106 年 6 月底止新北市各區低收及中低收入人數比率 

行政區 
低收 
人口數 

中低收 
人口數 

低收及中低
收入戶人數 

人口數 
低收及中低收入人數
占該區人口比率 

中  和 4,261 2,302 6,563 413,489 1.59% 

新  店 2,110 1,196 3,306 301,450 1.10% 

深  坑 182 158 340 23,679 1.44% 

石  碇 100 56 156 7,692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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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截至 106 年 6 月底止新北市各區低收及中低收入人數比率(續) 

行政區 
低收 
人口數 

中低收 
人口數 

低收及中低 
收入戶人數 

人口數 
低收及中低收入人數 
占該區人口比率 

平  溪 176 60 236 4,736 4.98% 

坪  林 53 29 82 6,541 1.25% 

蘆  洲 2,829 1,781 4,610 201,223 2.29% 

板  橋 3,158 2,444 5,602 552,004 1.01% 

五  股 1,109 1,077 2,186 84,431 2.59% 

八  里 563 280 843 38,152 2.21% 

瑞  芳 1,120 450 1,570 40,518 3.87% 

金  山 261 125 386 22,039 1.75% 

萬  里 508 168 676 22,341 3.03% 

土  城 3,169 2,020 5,189 238,353 2.18% 

鶯  歌 1,907 819 2,726 86,909 3.14% 

三  峽 1,776 983 2,759 114,396 2.41% 

貢  寮 321 116 437 12,566 3.48% 

雙  溪 226 75 301 9,004 3.34% 

三  重 5,204 3,860 9,064 387,881 2.34% 

淡  水 1,296 721 2,017 167,614 1.20% 

三  芝 359 212 571 23,298 2.45% 

石  門 68 85 153 12,360 1.24% 

永  和 1,755 996 2,751 223,701 1.23% 

樹  林 2,320 1,540 3,860 184,359 2.09% 

烏  來 235 67 302 6,215 4.86% 

泰  山 464 659 1,123 78,906 1.42% 

林  口 618 557 1,175 104,630 1.12% 

新  莊 4,139 3,169 7,308 415,412 1.76% 

汐  止 1,951 1,479 3,430 198,535 1.73% 

合  計 42,238 27,484 69,722 3,982,434 1.75%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整理。 

二、促進性別平等之規劃及目標 

(一) 以獎勵機制提升偏遠地區女性幼兒篩檢率 

1. 由於新北市和全國發展遲緩兒童個案數男女比例約為 7：3，明顯可見其男女性別

與一般男女性別比例之差距，除因不同發展遲緩類型有男女發生率差異外，另外

對性別特質的刻板印象可能影響察覺發展遲緩之敏感度，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亦

可能影響家長對男女幼童的通報率，因此需要提高女性幼兒篩檢率，故社區療育

輔以行動車整合設備提供操作、體驗、定點、巡迴及宣導等服務。 

2. 為使女性幼兒能外出接受發展篩檢，進一步確認其健康情形，故採獎勵措施以鼓

勵家長帶幼兒外出接受服務。尤其以發展遲緩在案人數男女比率明顯較其他區差

異大之深坑、石碇、平溪、八里、瑞芳、萬里、貢寮及三芝等 8 區，規劃以早療

巡迴車至定點服務時，針對女童接受篩檢時提供獎勵措施，例如適合家庭使用宣

導品或生活用品及幼兒教玩具，引導家長帶女童接受篩檢，並對篩檢異常之個案

持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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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發展遲緩兒童性別比率差異改善方案 

方案名稱 
方案：新北市政府社會局發展遲緩兒童社區療育服務實施計畫並結合早

療服務巡迴車  

預算規模 650 萬元 

實施時間 年 

服務機動性 彈性、機動、符合需求 

優勢 以獎勵方式促進女性幼兒接受篩檢服務 

成效評估 提升篩檢率、及早療育以改善發展遲緩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整理。 
 

(二) 強化幼兒篩檢率，降低城鄉療育資源差距 

1. 新北市發展遲緩兒童個案比率全國最高，除因新北市兒童人口數為全國最多外，

新北市透過各種管道，如衛生所普篩、無評估鑑定醫院之偏遠地區辦理院外評估、

篩檢活動、線上篩檢、幼兒園及公私立托嬰中心篩檢等方式發掘個案。 

2. 為了能早期發現早期介入治療，使療育資源不足之偏遠地區幼兒能普遍接受發展

篩檢、療育，社區定點療育使早期療育服務深入社區，補足新北市各區療育資源，

提供發展遲緩兒童及其家長專業性、連續性、就近性的服務，以促進被服務者之

身心發展，提升家庭功能。另亦運用具有療育服務功能之行動車巡迴服務，落實

執行發展篩檢、早療概念及性別意識宣導。 

(三) 提供家庭資源挹注，加強社會及家庭照顧功能 

在社會安全機制下，國家對於弱勢族群提供多重防護功能，除正式支持網絡的

經濟安全保障外，亦結合民間資源以滿足各類服務對象需求。由於該地區家庭有經

濟匱乏議題，因此，政府除經濟協助外，通常也結合其他福利服務，彌補家庭無力

處理的養育和照顧的問題，加強其照顧功能，以保障民眾的生活品質和安全。 

(四) 落實早療及性別意識宣導 

透過行動車巡迴及定點服務對早療的觀念及性別平等意識宣導，加強家長早期

預防的概念，同時也能認同性別平等之價值，讓女性幼童能及早接受發展篩檢，降

低與減少日後長期的社會成本。  

(五) 計畫執行、評估與監督 

1. 執行：本計畫先與服務單位討論可行性，並經會議討論除原有社區療育服務(含定

點、到宅及啟蒙)並結合早療巡迴行動車，以達到提升發展遲緩女性幼兒篩檢率及

強化幼兒篩檢率，故於服務近便性、可及性、效率及需求等層面考量下，選擇以

既有的社區療育結合行動車巡迴方式提供服務。 

2. 評估：提升偏遠地區女性發展遲緩幼童通報比例，107 年底目標值女性／男性為

32／68；偏遠地區為深坑、石碇、平溪、八里、瑞芳、萬里、貢寮及三芝等 8 區。 

3. 監督：由社會局兒童托育科委託民間團體辦理，另將由社會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擔任監督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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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性別分析檢視表 

一、確認議題與問題 

(一)計畫名稱 新北市發展遲緩兒童性別比例差異改善計畫 

(二)領域(可複選) 權力、決策、影響力領域 

就業、經濟、福利領域 

人口、婚姻、家庭領域 

教育、文化、媒體領域 

人身安全、司法領域 

健康、醫療、照顧領域 

環境、能源、科技領域 

其他：  

(三)問題、現況或

性別不平等

情形之描述 

1. 截至 106 年 6 月底止全國發展遲緩兒童服務個案數男 2 萬

2,732 人（68.88%）、女 1 萬 272 人（31.12%），合計 3 萬 3,004

人；新北市發展遲緩兒童服務個案數男 8,126 人（70.08%）、

女 3,469 人（29.92%），合計 1 萬 1,595 人。新北市和全國發

展遲緩兒童個案數男女性別比率雖然一致，但明顯可見其男

女性別與一般男女性別比率之差距。 

表 106 年 6 月全國發展遲緩兒童個案數及占 0-6 歲人口比率 

縣市別 
0-6 歲人口數 發展遲緩兒童個案數 個案數占 0-6 歲人口比率 

合  計 男 女 合 計 男 女 合 計 男 女 

新北市 202,224 104,425 97,799 11,595 8,126 3,469 5.73% 7.78% 3.55% 

臺北市 173,955 89,630 84,325 3,031 2,108 923 1.74% 2.35% 1.09% 

桃園市 135,353 70,156 65,197 1,303 851 452 0.96% 1.21% 0.69% 

臺中市 168,942 87,639 81,303 3,676 2,517 1,159 2.18% 2.87% 1.43% 

臺南市 95,268 49,330 45,938 2,806 1,922 884 2.95% 3.90% 1.92% 

高雄市 135,679 70,227 65,452 3,078 2,097 981 2.27% 2.99% 1.50% 

臺灣省 347,295 180,330 166,965 7,275 4,932 2,343 2.09% 2.73% 1.40% 

福建省 7,536 3,919 3,617 240 179 61 3.18% 4.57% 1.69% 

合  計 1,266,252 655,656 610,596 33,004 22,732 10,272 2.61% 3.47% 1.68% 
 

2. 發展遲緩兒童男女性別比差異甚大，歸納造成此現象原因說

明如下： 

(1) 不同發展遲緩類型有男女發生率性別差異 

i. 構音障礙：一般而言，構音障礙男女之發生率為

1.8~2.9：1。 

ii. 自閉症：先天性腦部功能損傷而導致的發展障礙，其

成因目前醫學上尚無定論，其發生率因研究診斷標準

及地域不同而有差別，大約是萬分之 4 至萬分之 15

不等，男女患者比例約為 5：1。 

iii. 智能障礙：依據美國 DSM-IV 估計智能障礙的盛行

率約為 1%，男女發生率為 3：2。 

iv.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過動症盛行率約為 3~7%，以男

童較為常見，男女的發生率約為 3~5：1。 

v. 學習障礙：依據中華民國學習障礙協會的資料顯示，

學習障礙人口發生率約為 3~5%，男女的發生比例是

8：1。 

(2) 我國男女性別出生差異：人口學家認為新生兒正常的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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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口比約為 1.05：1，然我國新生兒男性高於正常性別

比例，故男童人數明顯多於女童。 

(3) 對性別特質的刻板印象可能影響察覺發展遲緩之敏感

度：由於社會對男女性別特質有不同的刻板，對於話少、

文靜特質的女童而言，家長可能認為尚屬正常而忽略了

其發展遲緩的徵兆；而同樣的特質若在男童身上，家長

可能覺得較為異常而覺察其發展上的問題。 

(4) 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可能影響家長對男女幼童的通報

率：傳統重男輕女的觀念下，家長較關注男童發展，較

願意投注資源給予男童治療及學習。而較多男童接受篩

檢及發現發展遲緩的可能性增加，也可能與傳統觀念有

關。 

(四) 融入性別觀點，就議題進行統計分析 

統計指標分析 1：

「新北市發展遲

緩兒童性別比率

差異」 

文字說明 

截至 106 年 6 月底止新北市發展遲緩兒童服務個案數男

8,126 人（70.08%）、女 3,469 人（29.92%），合計 1 萬 1,595

人；臺北市發展遲緩兒童服務個案數男 2,108 人（69.55%）、

女 923 人（30.45%），合計 3,031 人；桃園市發展遲緩兒童服

務個案數男 851 人（65.31%）、女 452 人（34.69%），合計 1,303

人；臺中市發展遲緩兒童服務個案數男 2,517 人（68.47%）、

女 1,159 人（31.53%），合計 3,676 人；臺南市發展遲緩兒童服

務個案數男 1,922 人（68.50%）、女 884 人（31.50%），合計 2,806

人；高雄市發展遲緩兒童服務個案數男 2,097 人（68.13%）、

女 981 人（31.87%），合計 3,078 人；臺灣省發展遲緩兒童服

務個案數男 4,932 人（67.79%）、女 2,343 人（32.21%），合計

7,275 人；福建省發展遲緩兒童服務個案數男 179 人（74.58%）、

女 61 人（25.42%），合計 240 人。由以上數據顯示，各縣市發

展遲緩兒童男女性別比率皆相近，平均為男 68.88%、女

31.12%，雖然各縣市發展遲緩兒童男女性別比率皆相近，但性

別有明顯差異。 

圖表說明 

表  106 年 6 月全國發展遲緩兒童個案數男女比率 

地   區 
發展遲緩兒童個案數 

合 計 男 女 

新北市 11,595 8,126（70.08%） 3,469（29.92%） 

臺北市 3,031 2,108（69.55%） 923（30.45%） 

桃園市 1,303 851（65.31%） 452（34.69%） 

臺中市 3,676 2,517（68.47%） 1,159（31.53%） 

臺南市 2,806 1,922（68.50%） 884（31.50%） 

高雄市 3,078 2,097（68.13%） 981（31.87%） 

臺灣省 7,275 4,932（67.79%） 2,343（32.21%） 

福建省 240 179（74.58%） 61（25.42%） 

合  計 33,004 22,732（68.88%） 10,272（3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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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指標分析 2： 

「新北市各區發

展遲緩兒童性別

比率差異」 

文字說明 

1. 新北市各區發展遲緩在案人數平均為 5.73%，其中坪林區、

雙溪區、石門區及烏來區男童及女童人數較相當，故性別比

率差異較小；但亦有偏遠地區如深坑、石碇、平溪、八里、

瑞芳、萬里、貢寮及三芝等 8 區其發展遲緩在案人數男女比

為 7：3，故新北市各區發展遲緩在案人數男女比率無都會

及偏遠地區上差異，主要受各區發展篩檢、通報及個案服務

的落實影響，但因偏遠地區療育資源較為不足，又對於幼兒

發展篩檢及性別平等概念較薄弱，有必要針對上述 8 區加強

女性幼童發展篩檢，以降低女性幼童因未被及早發現，喪失

及早療育機會。 

2. 偏遠地區除交通不便外，通常亦有醫療資源缺乏及經濟弱勢

議題需要協助，深坑、石碇、平溪、八里、瑞芳、萬里、貢

寮及三芝等 8 區並無兒童發展評估鑑定醫院及早期療育醫

療院所，係以院外評估、社區定點或到宅療育方式提供服

務。因此，上開地區除發展遲緩兒童男女比率差異外，亦有

必要關注其經濟議題。透過經濟協助及加強女童發展篩檢，

以降低發展遲緩兒童男女比率差異。 

3. 為改善新北市偏遠地區發展遲緩兒童性別差異，實有需於偏

遠地區男女性別比率差異較大之區域加強女性幼童篩檢機

制。 

圖表說明 

表  截至106年6月底止新北市各區發展遲緩兒童男女比率 

行政區 男 比率 女 比率 

中和 835  70.0% 358  30.0% 

新店 624  69.2% 278  30.8% 

深坑 51  67.1% 25  32.9% 

石碇 16  69.6% 7  30.4% 

平溪 6  85.7% 1  14.3% 

坪林 8  53.3% 7  46.7% 

蘆洲 350  69.2% 156  30.8% 

板橋 1,178  68.3% 547  31.7% 

五股 142  68.3% 66  31.7% 

八里 86  69.4% 38  30.6% 

瑞芳 65  65.0% 35  35.0% 

金山 34  65.4% 18  34.6% 

萬里 32  72.7% 12  27.3% 

土城 467  73.5% 168  26.5% 

鶯歌 203  70.0% 87  30.0% 

三峽 312  69.8% 135  30.2% 

貢寮 23  71.9% 9  28.1% 

雙溪 9  56.3% 7  43.8% 

三重 713  70.9% 293  29.1% 

淡水 302  73.8% 107  26.2% 

三芝 35  68.6% 16  31.4% 

石門 7  58.3% 5  41.7% 

永和 352  71.0% 144  29.0% 

樹林 395  70.4% 166  29.6% 

烏來 12  50.0% 12  50.0% 

泰山 139  66.8% 69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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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截至106年6月底止新北市各區發展遲緩兒童男女比率(續) 

行政區 男 比率 女 比率 

林口 170  68.5% 78  31.5% 

新莊 842  71.6% 334  28.4% 

汐止 446  70.7% 185  29.3% 

合   計 7,854  70.0% 3,363  30.0% 

表  截至106年6月底止新北市各區發展遲緩兒童占0~6歲人口數比率 

行政區 
個案數 
男 

占 0~6 歲男性 
人口數比率 

個案數 
女 

占 0~6 歲女性 
人口數比率 

中和 835  7.1% 358  3.3% 

新店 624  8.4% 278  4.0% 

深坑 51  9.8% 25  5.3% 

石碇 16  11.1% 7  5.5% 

平溪 6  8.3% 1  1.6% 

坪林 8  6.0% 7  5.6% 

蘆洲 350  5.4% 156  2.7% 

板橋 1,178  6.6% 547  3.3% 

五股 142  5.3% 66  2.8% 

八里 86  7.2% 38  3.6% 

瑞芳 65  6.9% 35  3.6% 

金山 34  6.0% 18  3.6% 

萬里 32  5.7% 12  2.3% 

土城 467  6.4% 168  2.5% 

鶯歌 203  7.4% 87  3.3% 

三峽 312  7.6% 135  3.6% 

貢寮 23  10.3% 9  4.5% 

雙溪 9  5.1% 7  4.3% 

三重 713  6.4% 293  2.8% 

淡水 302  6.2% 107  2.4% 

三芝 35  7.2% 16  3.3% 

石門 7  2.3% 5  1.7% 

永和 352  6.1% 144  2.6% 

樹林 395  6.1% 166  2.8% 

烏來 12  4.9% 12  5.3% 

泰山 139  4.9% 69  2.6% 

林口 170  3.7% 78  1.8% 

新莊 842  6.1% 334  2.5% 

汐止 446  8.9% 185  3.9% 

合 計 7,854  6.5% 3,363  3.0% 

表  新北市106年6月各區低收及中低收入人數比率 

行政區 低收人口數 中低收人口

數 

低收及中低

收入戶人數 

人口數 低收及中低收入

人數占該區人口

比例 

中和 4,261  2,302  6,563  413,489  1.59% 

新店 2,110  1,196  3,306  301,450  1.10% 

深坑 182  158  340  23,679  1.44% 

石碇 100  56  156  7,692  2.03% 

平溪 176  60  236  4,736  4.98% 

坪林 53  29  82  6,541  1.25% 

蘆洲 2,829  1,781  4,610  201,223  2.29% 

板橋 3,158  2,444  5,602  552,004  1.01% 

五股 1,109  1,077  2,186  84,431  2.59% 

八里 563  280  843  38,152  2.21% 

瑞芳 1,120  450  1,570  40,518  3.87% 

金山 261  125  386  22,039  1.75% 

萬里 508  168  676  22,341  3.03% 

土城 3,169  2,020  5,189  238,353  2.18% 

鶯歌 1,907  819  2,726  86,909  3.14% 

三峽 1,776  983  2,759  114,396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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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新北市106年6月各區低收及中低收入人數比率(續) 

行政區 低收人口數 中低收人口

數 

低收及中低

收入戶人數 

人口數 低收及中低收入

人數占該區人口

比例 

貢寮 321  116  437  12,566  3.48% 

雙溪 226  75  301  9,004  3.34% 

三重 5,204  3,860  9,064  387,881  2.34% 

淡水 1,296  721  2,017  167,614  1.20% 

三芝 359  212  571  23,298  2.45% 

石門 68  85  153  12,360  1.24% 

永和 1,755  996  2,751  223,701  1.23% 

樹林 2,320  1,540  3,860  184,359  2.09% 

烏來 235  67  302  6,215  4.86% 

泰山 464  659  1,123  78,906  1.42% 

林口 618  557  1,175  104,630  1.12% 

新莊 4,139  3,169  7,308  415,412  1.76% 

汐止 1,951  1,479  3,430  198,535  1.73% 

合 計 42,238  27,484  69,722  3,982,434  1.75% 

  

二、確定預期成果 

(一)訴求 提升發展遲緩女性幼兒篩檢率，以降低女性幼童因未被及早發

現，喪失及早療育機會。 

(二)達成目標之統

計指標訂定 

提升偏遠地區女性發展遲緩幼童通報比例： 

1. 指標定義：女性幼兒通報率計算，其公式=0~6 歲女性幼兒

通報率/0~6 歲男性幼兒通報率。偏遠地區為深坑、石碇、

平溪、八里、瑞芳、萬里、貢寮及三芝等 8 區。 

2. 107 年底目標值：男性／女性為 68／32。 

(三)相關法規 1.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23 條「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建立整合性服務機制，並鼓勵、輔導、委託民間或

自行辦理下列兒童及少年福利措施．．．二、建立發展遲緩

兒童早期通報系統，並提供早期療育服務。．．． 」 

2.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31 條 「政府應建立 6 歲

以下兒童發展之評估機制，對發展遲緩兒童，應按其需要，

給予早期療育、醫療、就學及家庭支持方面之特殊照顧。．．．

第一項早期療育所需之篩檢、通報、評估、治療、教育等各

項服務之銜接及協調機制，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衛生、教育

主管機關規劃辦理。」 

3. 特殊教育法第 23 條「身心障礙教育之實施，各級主管機關

應依專業評估之結果，結合醫療相關資源，對身心障礙學生

進行有關復健、訓練治療。為推展身心障礙兒童之早期療

育，其特殊教育之實施，應自 2 歲開始。」 

4.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 13 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

依相關法律規定，對接受教保服務之身心障礙幼兒，主動提

供專業團隊，加強早期療育及學前特殊教育相關服務，並依

相關規定補助其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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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展並選擇方案 

(一)方案說明 

編號 方案名稱 方案內容 

方案 1 早療服務巡迴車 以行動導入早期療育服務，運用具有療育

服務功能之行動車於偏遠療育資源不足地

區巡迴服務，落實執行發展篩檢、早療概

念及性別意識宣導。 

方案 2 新北市政府社會

局發展遲緩兒童

社區療育服務實

施計畫 

使早期療育服務深入社區，補足新北市各

區療育資源，提供發展遲緩兒童及其家長

專業性、連續性、就近性的服務，以促進

被服務者之身心發展，提升家庭功能。 

(二)延伸議題 

議題 巡迴服務車由民間團體捐贈，後續營運及服務仍需由社會局

預算挹注。 
  

四、分析並提出意見 

(一)分析比較 

方案名稱 方案 1：早療服務巡迴車 方案 2：新北市政府社會局發展

遲緩兒童社區療育服務實施計畫 

預算規模 300 萬 350 萬 

實施時間 年 年 

服務機動性 彈性 較受空間限制 

成效評估 篩檢率提升、發展遲緩現

象改善 

發展遲緩現象改善 

(二)方案之選定： 

方案 1 及方案 2：新北市政府社會局發展遲緩兒童社區療育服務實施計畫並結合

早療服務巡迴車。 

1. 以獎勵機制促進女性幼兒接受篩檢：為使女性幼兒能外出接受發展篩檢，進

一步確認其健康情形，故採獎勵措施以鼓勵家長帶幼兒外出接受服務。尤其

以發展遲緩在案人數男女比率明顯較其他區差異大之深坑、石碇、平溪、八

里、瑞芳、萬里、貢寮及三芝等 8 區，規劃以早療巡迴車至定點服務時，針

對女童接受篩檢時提供獎勵措施，例如適合家庭使用宣導品或生活用品及幼

兒教玩具，引導家長帶女童接受篩檢，並對篩檢異常之個案持續追蹤。 

2. 社區定點療育結合行動車巡迴服務：社區定點使早期療育服務深入社區，補

足新北市各區療育資源，提供發展遲緩兒童及其家長專業性、連續性、就近

性的服務，以促進被服務者之身心發展，提升家庭功能。另亦運用具有療育

服務功能之行動車巡迴服務，落實執行發展篩檢、早療概念及性別意識宣導。 

3. 提供家庭資源挹注，加強社會及家庭照顧功能：在社會安全機制下，國家對

於弱勢族群提供多重防護功能，除正式支持網絡的經濟安全保障外，亦結合

民間資源以滿足各類服務對象需求。由於該地區家庭有經濟匱乏議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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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政府除經濟協助外，通常也結合其他福利服務，彌補家庭無力處理的養

育和照顧的問題，加強其照顧功能，以保障民眾的生活品質和安全。 

4. 落實早療及性別意識宣導：透過行動車巡迴及定點服務對早療的觀念及性別

平等意識宣導，加強家長早期預防的概念，同時也能認同性別平等之價值，

讓女性幼童能及早接受發展篩檢，降低與減少日後長期的社會成本。   

五、執行決策之溝通 

(一)涉及層級

(可複選) 

1. 僅本機關              2. 涉及其他機關 

涉及中央 

涉及縣市 

涉及跨局處業務 

涉及跨科室業務 

涉及公所業務 

(二)討論會議 會議情形 會議決議重點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105 年第 2 次早期療

育服務方案聯繫會議 

會議重點摘錄： 

1. 經以篩檢評估工具結果之疑似發展遲

緩個案，為能使渠等兒童及早獲得療

育，故將疑緩個案列為預防性政策，

納入早期療育提供服務之正式資源，

並自 105 年 8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

止試辦提供偏鄉地區疑緩個案之到宅

療育服務。 

2. 若非偏鄉地區而居住山區交通不便之

疑緩個案，經評估有需求者，請個管

單位以專案方式報請社會局同意後始

得提供到宅療育服務。 

105年 12月 2日新北

市政府社會局 105 年

社區定點、到宅、親

職指導及啟蒙服務方

案聯繫會議 

會議重點摘錄：研商整合新北市早期療育

服務資源及強化個案服務彈性與效益，爰

將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到宅療育、社區定

點、親職指導及啟蒙服務進行整併，並於

106 年起實施。 

106年 8月 24日早療

巡迴車捐贈事宜 

早療巡迴車服務區域評估、服務內涵及服

務方式。 

六、評估與監督 

(一)計畫執行機關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二)計畫主責承辦人員/科室 胡彩惠/兒童托育科 

(三)計畫評估與監督單位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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